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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体院校发〔2023〕71号 

  

关于印发《首都体育学院“校园之星” 
评选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部门（单位）： 

   《首都体育学院“校园之星”评选办法》已经 2023 年 10 月

25 日第三十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 

 

 

首都体育学院 

2023年 10 月 30 日 

 

 

 

首都体育学院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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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体育学院“校园之星”评选办法 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

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(中发〔2004〕16 号) 和《中共中

央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

〔2021〕15 号）文件精神，积极培育、深入挖掘和大力宣传、

表彰综合素质高、特长突出、德才兼备、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，

激励全体学生锐意进取、成长成才，实现学校在人才培养中的

“精心育人、精细管理”工作要求，制定本评选办法。 

一、评选项目 

校园学习之星、校园体育之星、校园公益之星、校园励志之

星、校园实践之星、校园创新创业之星六个单项奖和校园之星综

合奖。 

二、评选对象 

全日制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 

三、组织领导 

学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“校园之星”评审工作，领

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委学生工作部。 

四、名额分配 

根据各二级学院、研究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各单位”）二年级

及以上年级在校生人数分配各单位名额。 

五、评选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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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思想积极向上，有良好的道德

修养。 

2.遵纪守法，严于律己，在校期间没有出现违法、违规、违

纪行为。 

3.学习态度端正，勤奋好学，锐意进取。 

（二）具体条件 

1.“校园学习之星”评选条件 

（1）热爱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在校期间学习成绩特别优异，

科研创新能力强。 

（2）积极帮助同学，乐于引导和带动班级同学共同进步，

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。 

（3）学习刻苦认真，学习态度端正，能够帮助、带动同学

共同进步。 

本科生须获得本学年度国家奖学金或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中

的两项：①获得本学年度校级一等奖学金；②本学年度所学课程

平均学分绩点 4.0 及以上；③本学年度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科报

会或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或全国学生（青年）运动会科报会或国内

一级学会或二级学会主办或承办的其它学术会议发表专题报告1

篇及以上；④本学年度在正式学术期刊发表过论文。 

研究生须获得国家奖学金或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两项：①

获得本学年度一等学业奖学金；②本学年度作为第一完成人，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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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研究生在《体育科学》《心理学报》等任一期刊发表学术论文

1 篇，或在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理论版发表学术性文章 1

篇，或被《新华文摘》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全文转载学术论文

1 篇，或在所属学科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。硕士研究生

在国内一级会议上发表专题报告 1篇；③博士研究生参与撰写公

开出版著作 5万字以上，硕士研究生 3 万字以上，且著作内容与

学位论文选题密切相关；④博士研究生授权发明专利 1 项，硕士

研究生授权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 1 项。 

2.“校园体育之星”评选条件 

（1）身心健康，团结友爱，尊师爱校，有高度的集体荣誉

感和使命感，具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，有一定的榜样示范作用。 

（2）热爱体育运动，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两项：①本学

年度参加国家级及以上体育竞赛；②本学年度参加省市级体育竞

赛，获得前八名；③本学年度参加校级体育竞赛，获得前三名；

④本学年度参加马拉松比赛，有完赛证明；⑤本学年度参加体育

竞赛，被授予一级及以上等级运动员。 

3.“校园公益之星”评选条件 

（1）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，乐于助人，积极热心公益、倡

导公益、实践公益，为公益事业做出突出贡献，在社会上产生积

极影响和广泛好评。 

（2）以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神、践行北京精神，对当代大

学生参与公益事业志愿服务起到明显的示范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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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参与过某项社会公益组织或公益服务，公益服务行为

具有一定的连续性，有较好的社会影响。 

4.“校园励志之星”评选条件 

（1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品行端正，乐观向上。 

（2）勇于克服在生活、学业等方面的困难，勤奋努力，学

业成绩优异，或在科研创新、技能大赛、社会实践与公益、见义

勇为、自主创业方面奋发有为、事迹突出。 

（3）自立自强，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一项：①本学年度

获得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荣誉称号或提名；②本学年度获得

“首都校园励志人物”荣誉称号；③本学年度获得本科生国家励

志奖学金；④本人事迹在校园媒体或其他社会媒体上有过相关报

道或介绍，有较好的社会影响。 

5.“校园实践之星”评选条件 

（1）积极参与各种实践活动，如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各种社

区服务。 

（2）利用周末、节假日，深入农村、深入基层、深入企事

业单位，开展与专业相结合、与未来就业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。 

（3）在社会服务等实践活动中，有较为突出的事迹。至少

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一项：①本学年度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红色“1

＋1”活动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；②本学年度作为主要成员服

务国家队，有较好的社会影响；③本学年度参加全国大型赛事的

志愿服务工作，获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；④本学年度获得 “青



 - 6 - 

年服务国家”、“三下乡”等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或优秀团队负

责人。 

6.“校园创新创业之星”评选条件 

（1）热爱科学，乐于钻研，具有自强不息、勇于创新、励

志奋进的创新创业精神。 

（2）创新或创业成效突出，典型事迹对我校学生具有引领

示范作用。 

（3）除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外，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一项：

①以项目负责人身份在“互联网+”、“挑战杯”、“京彩大创”等

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，发挥了显著的示范带头

作用；②在发明创造等科技创新或学科专业竞赛方面取得突出成

绩，专利投入生产；③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已有创业实体（在工商

部门注册），并初具规模，发展势头良好，获得显著社会效益与

经济效益。 

7.“校园之星”评选条件 

符合上述六项中的三项以上（含三项，必须含“校园学习之

星”和“校园体育之星”）评选条件且入选者，可直接申报和推

荐“校园之星”，“校园之星”获得者名额单列，不占用各单位

单项奖分配的名额。 

六、评选程序 

学生根据本办法规定的“校园之星”评选条件，向所在单位

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相应申请材料。各单位按照分配的本科生和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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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生名额分别组织初审，确定推荐名单，经各单位党政联席会研

究后，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 3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党委

学生工作部。党委学生工作部对各单位推荐名单进行复审，在全

校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学生工作领导

小组审定。 

七、成果运用 

“校园之星”评选结果将运用到国家奖学金、优秀毕业生评

选等评奖评优中。 

八、本办法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原《首都体育学院“校园之星”评选办法》（首体校字〔2021〕

110 号）同时废止。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首都体育学院 

2023年 10 月 3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

首都体育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0月 30日印发 


